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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
的
船
期
 

戈
登
將
軍
 

八
月
廿
七
開
 

企
李
夫
崙
 

八
月
卅
 
一 
開

又十月十五 

又十月 
M-七 

又+
一月五日 

又士月十九

十七日

臬
格
將
軍

威
路
臣
總
統
十
月
 

六
日

代
理
囘
國
及
加
美
飛
機
、 

■

汎
巢
航
空
公
司
 

❽

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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航
空
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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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
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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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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弋

4

京一̂

&

林
俸
■
余
炳
和
。
趙
社
田
•.
楊
•
社

。
廖
 

仁
興
。
阮
豪
 •- 
毎
人
交
來
民
國
卅
吉
年
 

。
三
處
年
捐
二
一
元
，

黃
旺
。
何
連
•
毎
交
來
卅
六
。
卅
吉
• 

兩
年
三
處
年
捐
六
元
。

薛
德
詒
卅
五
。
计
六
。
兩
年
六
元
。 

呂
念
。
廖
像
。
廖
謙
烈
。
趙
惠
南
。 
每
 

交
卅
六
年
三
元
■ 

以
上
新
會
縣
人
 

余

ii
禮

。
黄
啟
莊

，魏
福
。
雷
家
培
■ 

容
學
柱
。
李
校
進
■
甄
如
江
•
梁
長
才
 

"
馬
大
敏
。
陳
龍
錠
•
姉
光
益
a
李
偷
 

照
■
馬
心
直
。
馬
享
■•
余
喜
，
鄭
槐
茂
 

。
鄭
新
祀
•
梁
思
■
李
廷
俊
・
林
其
旺
 

.
^

^

。
陳
偉
忠
.
、俄
時
輝
・
梁
耀
 

根
■
鄭
彰
用
。
林
榮
。
雷
錦
容
。
黃
亮
 

■
毎
交
三
十
吉
年
三
元
•
馬
求
•
超
保
 

■
馬
璀
昌
■
梁
波
。
傘
交
卅
六
•
卅
吉
 

兩
年
六
元
，
黃
滿
照
♦
林
牛
。
毎
交
卅
 

五

lit
六
兩
年
六
元
、
馬
燊
盛
・
馬
煥
森

六
年
三
元
，
以
上
台
山
縣
人

吳
松
茂
•
余
兆
•
簡
庚
福
・
許
柏
・
周
 

玉
生
 6 
敖
榮
初
。
司
徒
筆
。
羅
壽
三
■ 

譚
子
耀
•
周
家
甜
■
司
徒
添
泉
・
司
徒
 

昌
萱
。
羅
傳
護
，
關
崇
毓
•
關
寶
森
。

。
方
初
。
周
憲
煜
•
簡
.
國
安

司■
每
人
交
來
沥
吉
年
三
元
 

周
成
日
，
關
福
，
每
交
民
國
卅
五
・
外
 

六

・
讲
吉
，
三
年
九
元
■ 

周
憲
義
。
周
維
。
毎
交
卅
六
年
三
元
； 

羅
彭
年
曾
五
• 
加
六
。
兩
年
六
元
■ 

胡
添
福
计
六

・W
吉
•
兩
年
六
元
， 

許
承
顯
川
五
年
三
元
，

• 

謝
志
如
交
 

1lt
吉
年
總
支
部
支
部
兩
處
二
 

元

， 

以
上
開
平
縣
人
 

候
穩
•
慮
傳
洽
。
馮
恒
羨
•
鄭
集
聲
。 

鄭
家
賀
•
収
迪
潤
 -
吳
錦
潤
•
張
兆
俊
 

■
唐
世
桓
■
鮭
交
來
卅
吉
年
三
元
 

枣

筆
 

111- 
亠
八
。
卅
吉
・
兩
年
六
元
 

何
潮
卅
五
•
情
六
•
兩
年
六
元
■ 

梁
維
城
 W
玉
年
三
元
•
以
上
恩
平
縣
人

國
光
・
黄
錦
堯
?
楊
子
順

高
.

■
黄
少
波
•
郎
慶
焜
。
盧
敢
振
，
劉
北
 

堂

。
趙
彪
光
■
每
人
交
來
三
十
吉
年
三
 

元
・
以
上
中
山
縣
人
，

周
栢
生
。
謝
家
芝
■
曹
子
晋
•
周4
賢
 

•
曹
桂
炎
。
每
交
來
 

ilt
吉
年
三
元
*
以
 

上
禺
山
縣
人
■

鶴
山
鄧
柏3

鄧
岳
•
順
德
曾
應
賢
。
每
 

三
元
■

李
月
雄
，
陳
月
明
，
胡
鳳
初
，
李
蘭
芳
 

■
陳
懷
春
■
黄
鳳
珍
•
關
蕙
芳
"
朱
少
 

鳳

。
各
女
士
毎
交
孙
吉
年
三
元
 
，， 

又
陳
宜
談
經
手
交
來
黄
基
永
，
孫
植
光
 

。
吳
國
準
。
簡
建
平
•
簡
苗
•
伍

澤

.« 

•
朱
今
石
•
伍
洪
田
，
李
燮
韶
.■

梁
成
 

■
梁
麗
妙
•
馬
藝
民
・
謝
悅
♦
鄧
濃
■ 

周
文
煥
•
陳
宜
談
•■
廖
卓
勝
•
鄭
正
壽
 

。
余
源
禮
■
甄
新
合
•
雷
寶
琳
•
關
國
 

煒
■
關
兩
森
，
司
徒
俊
武
■
毎
人
本
埠
 

支
部
什
吉
年
年
捐
豈
元
 l
e
g

宀

爲1
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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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山
先
生
有
言
・
「
人
民
有
大
權
•
政
治
有
萬
能
」

，
反
轉
的
說
一
句
：
如
人
 

民
沒
有
權
的
钻
•
則
政
府
便
沒
有
能
了
！

・
官
論
自
由
，
自
不
過
爲
人
民
*

種
 

自
由
中
之
 
一 
種
•
但
可
以
說
：
「
曹
論
自
由
乃
倉
各
種
自
由
中
之
最
主
要
者
」 

■
因
爲
民
主
政
治
之
運
用
•
是
要
靠
着
正
常
輿
論
的
力
量
；
沒
有
正
常
的
輿
諭
 

■
可
以
簡
直
說
不
能
行
使
選
舉
•
罷
免
・
創
制
•
複
决
等
權
♦
如
人
民
沒
才
了

這
種
權
■
又
何
以
能
名
之
日
民
主
政
洽
呢
？
一

有
人
說
•
•
「
言
論
自
由
尺

度
的
寬
狹
•
是
民
主
政
治
的
寒
暑
表
；
尺
度
愈
寬
則
愈
民
主
•
尺
度
愈
狹
則
愈

不
民
主
」
-
伏
爾
泰
說
得
好
•
•
「
我
儘
管
不
一

読
的
話
・
但
你
的
發
官
權

是
我
要
尊
重
的
」
♦
故
政
府
方
面
■
對
於
人
民
的
意
見
和a

iffl
批
評
儘
管
極
不
 

喜
悅
"
但
人
民
的
自
由
爱
自
權
•
則
必
須
加
以
相
當
尊
重
的
■
現
在
行
憲
伊
始
 

・
一 
般
執
政
者
，
仍
慣
於
以
前
重
政
和
訓
政
阵
期
的
所
作
所
爲
 -
對
徒
民
主
政
 

治
認
識
還
不
淸
楚
•
自
不
會
理
解
言
論
自
由
的
重
要
性
；
對
於
興
論
如
不
尊
重
 

•
則
對
於
公
共
利
益
自
必
不
能
關
切
的
•
中
國
過
往
・
雖H
獨
裁
專
制
政
治
。 

然
對
於
「
官
官
」
的
地
位
是
相
當
重
視
的
，
而
人
民
在
豆
棚
瓜
架
之
下
，
茶
樓
 

酒
館
之
間
。
三
五
良
朋
•
上
下
古
今
■
大
可
縱
談
而
無
所
禁
・
到
了
街
談
巷
議
 

。
成
爲
 
一 
致
的
力
量
・
而
建
到
「
天
聰
」
時

。
便
認
爲
國
中
一
 
件
非
常
重
要
的
 

事
■
身
負
首
揆
者
•
不
能
不
澈
底
淸
査
■
以
明
是
非
，
故
雖
沒
南
言
論
自
由
之

名
•
而
尙
有
言
論
自
由7
眞
義

e

現
在

於
言
論
機
構
■
不
必
付
之
司

的
審
訊
"
用
單
行
法
令
。
便
可
以
爲
臨
欲
爲
。
那
比
諸
專
制
時
代
■
豈
非
更
 

不
如
？

一
--/v
^
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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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報
有
大
帮
舊
報
紙
及
濶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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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寸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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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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昌
謂
同
任
兄
均
鑒
茲
有
要
事
特
商
見
 

字
制
卽
前
來
一
 
面
或
將
郵
址
賜
來
以
便
 

捕
訊
是
幸

Sran-e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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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

恒

笑

敢

各 1
 員
繳
交
年
捐
誌 

門
民
治
党
駐
靈
支
部
秘
書
林
翰
元
• 

一
于
收
狗
各
黨
倒
繳
交
上
海
中
央
谶
部
 

駐
加
總
支
部
，
本
埠
支
部
之
年
捐
•

洪
“

昨
期
中
央
與
總
支
部
年
捐
結
束
。•
一 
新
 

繳
交
駐
加
總
支
部
收
妥
，
茲
將
繳
交
举
 

捐
各
人
芳
名
列
左
・

廖
羣
•
陳
莉
南
•
宋
叙
天
•
曾
百
寬
， 

#
 
旺

，
宋
甘
孤
• #

其
賢
• 
林
翰
元
。 

制
孔
昌
。
黎
戒
•
聘
H
强
•
郎
芳
有
• 

李
成
烈
•
林
時
仰
 

規
槐
•
林
春
•
林
 

貫
通
•
廖
造
喜
，
黎
鐸
，
黎
春
•W
興
 

•
林
英
鳳
•
趙
偉
常
•
林
卓
，
蔣
國
持
 

■
岑
卿
扳
。
宋
琛
・
岑
炎
。
宋
昭
暢
■

(
轉
錄
工
商
報
)

我
們
現
姑
以
爲
是
政
府
之
一
 
時
錯M
 
一 
用
敢
重
申
言
論
自
由
與
民
主
的
關
 

係
•
而
希
望
政
府
此
後
再
不
會
有
誤
會
疆
生
•
使
免
人
家
批
評
我
國
不
是
一
個
 

家

—
民
主
政
治
"
爲
什
麼
必
須
以
音
論
自
由
爲
基
點
呢
？
這
一
點
在
前
人
已
有

民國三
 

所
解
釋
了
。
眞
的
，
平
時
如
將
政
治
自
由
給
與
人
民
愈
多
 

一
旦
有
非
常
之
變
 

十

•
則
應
付
愈
易
•
，因
爲
國
家
居
由
人
民
集
合
而
成
的
，
人
民
的
政
治
能
力
强
大
 

■
則
國
家
的
力
量
•
亦
因
之
以
强
大
，
不
同
法
西
斯
和
階
級
獨
裁
等
政
治
主
張
 

七

一

，
他
們
用
鐵
的
戒
律
範
圍
着
人
民
•
在
表
面
上
似
乎
很
有
秩
序
•
而
行
動
上
齊
 

年 

一
可
觀
•
但
渲
完
全
是
沒
有
靈
魂
的
•

一
經
襲
擊
。
其
主
幹
部
隊
支
持
不
来
・

便
全
部
崩
潰
不
成
樣
子
的
了1
英
國
是
平
素
給
與
人
民
自
由
較
多
的
國
家
•
所
 

一
以
在
兩
次
大
戦
中
。
初
期
喫
点
苦
•
而
其
人
民
因
爲
愛
護
其
自
由
之
故
•
受
了
 

巨
創
・
便
愈
 M
揮
其
瘫
覆
國
家
民
族
的
力
量
。
因
此
卒
取
到
最
後
之
勝
利
- 
孫

九月

◎
旅
舘
殮
舘
出
賣 

此
旅
舘
在
華
打
街
門
牌
 w
號
有
房
間
/
 

一 
個
配
足
傢
私
盤
費
極
輕
除
淸
費
用
每
 

月
可
腮
七
百
五
拾
元
幷
有
舖
兩
間
生
意
 

連
實
業
 - 
併
取
價
二
萬
七
千
元
 

又
殮
館
 
一 
間
內
有
大
殮
廳
與
跳
舞
廳
殓
 

位
二
百
餘
個
地
位
適
中
訂
有
批
約
費
用
 

低
廉
每
日
收
入
極
豐
取
價
雀
萬
九
千
元
 

餅
來
商
量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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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

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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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5  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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欲
收
養
女
孩
者
注
意 

本
人
因
幼
小
兒
女
衆
多
不
能
兼
顧
願
將
 

四
個
月
大
女
孩
招
人
収
作
養
女
其
父
是
 

華
人
母
親
是
白
人
如
意
者
請
來
面
議
 

230

二

1th*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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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們
希
望
現
致
府
■
對
於
輿
論
須
加

■
不
然
。
政
府
不
理
會
輿
論

•
而
輿
論
亦
不
理
會
政
府
•
則
整
個
國
家
民
族
眞
糟
糕
了
。
輿
綸
如
對
政
府
冷
 

眼
相
視
。
則
政
府
與
人
民
便
無
形
中
隔
絶
•
直
率
緒
句
，
痛
就
是
離
心
運
動

— 

抑
我
們
尤
所
欲
進
言
.者

，
國
事
弄
至
如
此
地
步
■
已
無
須
掩
飾
，
亦
不
能
掩
飾
 

■
故
爲
政
府
者
。
實
須
敦
促
輿
論
盡
量
將
國
中
癥
結
坦
白
披
露
。
病
源
探
悉
• 

然
後
始
能
擬
方
下
藥
• 
不
然
■
若
以
爲
三
敝
執
政
■
即
可
解
敕
危
局
■
殊
不
必
 

理
會
人
民
之
如
何
如
何
。
那
便
索
性
宣
佈
人
民
祗
有
服
從
■
而
絶
無
所
謂
自
由
 

•
像
以
前
訓
政
以
至
軍
政
時
期
-
樣
・
那
尙
不
致
被
人
嘲
笑
爲
非
驢
非
馬
的
國

星
 

期
 三

家
呢1

(
完
)

■
外
機
入
境
須
領
准
照 

南
京
八
日
電
。
政
府
情
報
鷹
董
題
光
主
任

W- 
稱 

飛
入
新
疆
-
此
約
明
年
九
月
期
滿
，
中
國
政
府
 

期
滿
後
・
我
方
决
不
繼
績
•
關
于
外
人
或
以
家

中
俄
航
空
協
定
■
準
静
俄
機

蘇
俄
・ 
鼓
約
 

國
任
何
部
份
 

全
上
•
認
爲

■
則
須
无
向
中
國
有
關
當
局
。
睛
求
許
可
，
當
局
在
技
術
 

不
發
生
問
麗
■
當
樂
於
發
給
許
可
證
云
*

•
麥
卡
度
責
蘇
俄
背
約 

東
京
八R
合
衆
社
蜜
•
駐
日
本
聯
軍
總
司
令
麥
卡
度
將
軍
 

俄
•
責
蘇
俄
不
實
踐
協
約
・
不
將
日
本
戰
俘
遣
送
囘
國
。 

卡
度
將
軍
名
罂
致
書
俄
代
表
達
里
楊
高
將
軍
■
何
明
蘇
俄
 

■
據
可
靠
方
面
消
息
稱
・
被
囚
於
俄
軍
管
轄
區
之
五
十S
 

壓
迫
工
作
•
其
操
作
狀
况
・
比
奴
隸
相
差
不
遠
云

>
一 二 V̂  •

。
是
日
極
力
批
評
蘇
 

聯
軍
總
部
"
已
以
麥
 

背
釣
已
有
十
五
個
月
 

日
俘
•
现
仍
被
俄
軍

^
^
^
^
^
^
^
^
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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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^
^
^
^
^
^
^
^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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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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憑

讓

 1
 球
簾

发

•■/，

動
被
逐
蘇
俄
領
事
抵
瑞 

瑞
典
國
都
斯
德
哥
爾
摩
七
日
合
衆
社
電
 

被

。
美
政
府
驅
逐
出
境
之
蘇
俄
駐
紐
約
 

總
領
事
羅
麥
勤
。
昨
夜
乘
船
抵
此
間
。 

彼
持
由
此
轉
囘
莫
斯
科
■
彼
抵
岸
後
直
 

赴
蘇
俄
大
使
館
云
&

■
羅
斯
福
孫
女
嫁
俄
人 

紐
約
八
日
電
，
合
衆
社
訊
，
前
任
曬
總
 

統
之
第
一
 
個
羅
斯
福
之
孫
女
伊
迪
絲
羅
 

斯
福
"
現
年
二
十
歲
。
定
期
今
日
與
前
 

任
蘇
俄
外
交
官
之
巴
文
话
婚
•
巴
文
年
 

四
十
歲
。
曾
任
蘇
俄
將
軍
。
一
九
三
七
 

年
辭
去
蘇
俄
外
交
官
職
。
其
後
加
入
美
 

國
爲
籍
民
•
世
界
第
二
次
大
戰
。
彼
服
 

務
於
英
國
陸
軍
。
出
戰
於
歐
洲
。 

■
東
印
度
總
督
返
荷
蘭 

巴
専
維
亞
八
日
電
，
合
衆
社
凯
•
荷
屬
 

東
印
度
代
埋
總
督
雲
莫
將
軍
• 1
日
由
 

巴
達
雑
亞
乘
飛
機
返
荷
蘭
•
據
官
方
報
 

吿
•
彼
此
行
返
國
•
是
出
席
東
印
度
會
 

議
■
討
論
般
法
應
付
東
印
度
局
勢
•
據
 

另
一
方
面
-
則
謂
彼
處
置
荷
印
問
題
不
 

當
•
致
荷
蘭
與
印
度
尼
亞
關
係
破
裂
・ 

有
等
閣
員
■
已
堅
决
要
彼
辭
職
。
彼
此
 

次
同
國
・
是
與
辭
職
間
題
有
關
云

®
 
法
國
政
潮
動
盪

阿
里
奧
總
統
會
地
高 

法
京
巴
黎
八
日
合
衆
融
卷
•
法
國
總
統
 

阿
里
奧
"
是
日
首
次
見
右
派
首
領
艳
高

將
軍
。
以
謀
解
决
蘇
憂
內
閣
。

一
辭 
一

職
後
所
發
生
之
政
洽
危
局
• 
全
一
國
普
選 
一 

。，已
屑
可
能
性
存
在
觀
阿
里
奥
總
統
之
 
一 

態
度
・
似
欲
得
地
屬
派
份
子
。
在
搠
會
一
 

曹
選
以
前
。
缴
加
新
國
家
聯
盟
政
府
。

一 

查
蘇
蔓
內
閣
。
爲
自
戰
事
結
束
以
來
之
 

第
t
三
屆
。
本
年
以
來
之
第
四
屆
。
將
 

來
繼
任
爲
內
閣
總
理
之
人
。
其
首
要
任
 
一

務

。
將
爲
應
付
将
增
. 

及
勞
工
抗
議
高
漲
之

罷
丄M法

國
 
一 

痛
哈
 
一

國
會
主
席
之
激
烈
社
會
黨
老
政
公
 

利
鄂
•
是
日
拒
絕
阿
里
奥
第
彼
宀
 

織
新
政
府
之
邀
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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帮
雇

◎
註
册
繳
保
險
費
消
息
一 

卑
靜
省2
新
强
追
韻
院
保
險
例
"
由

一 

九
四
九
年
一
止
月
 
一 
日
起
實
行
• 
無
論
何
 

人

。
居
留
本
省
， 
必
須
注
册
•
享
受
政
 

府
賑
濟
或
着
老
金
者
•
亦
須
康
報
•
但
一 

醫
院
保
險
費
"
原
由
政
府
辦
理
 

現
爲
 

利
便
率
人
起
昆
特
派

7-1i
紹
箕
君
•
在
 

中
華
會
館
辦
理
 

每
日
由
上
午
九
時
至
 

十
二
時
 

乂
下
午
-
時
辛
一.五
時
•
星
期
 

六
上
午
九
時
至
十
二
時
・
限
期
於
本
月
 

十
五
日
停
止
。
如
有
不
明
者
、
請
到
中
 

尊
曾
館
訊
問

，•
■
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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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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